
- 1 -
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闽 09 破申 74 号

申请人：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，住所地福建省福安市城

北街道新华中路 103、107 号。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吴志清，理事长。

被申请人：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福建省福安

市秦溪洋瑞景名仕城 6 幢 14 层 1306 号（经营场所福安市大溪

边旧 903 电台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谢锐昇，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经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，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以

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为由，决定将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移送进

行破产审查。本院依法向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发出通知并

在破产重整信息网进行公告。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在法定

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经本院初步查明，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（曾用名福安

市恒嘉船业有限公司）于 2008 年 3 月 11 日经福建省福安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注册资本 500 万元，登记状态为存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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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股东为王梅珍（出资比例 60%）、谢锐昇（出资比例 40%）。

经营范围为电机、水泵、木工机械、电子元件、家用保健电器具

及其配件制造、销售、金属材料、建筑材料、五金交电等。申请

人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享有

到期债权本金 120 万元及利息，且经福安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

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。

本院认为：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经福安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登记成立，并由执行法院移送本院进行破产审查，本院对本

案有管辖权。根据本院查明事实，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经法院强制执行，无财产可供清偿债务，可

以认定具备破产原因，应予受理破产申请。鉴于福建华源兴业工

贸有限公司在福安市人民法院有强制执行案件，由福安市人民法

院审理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，不仅便利于破

产程序推进，也能更好地维护债务人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故根

据案件需要，按照执破直通的原则，本院将本案指定由福安市人

民法院审理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

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

九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〉的解释》第四十二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

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 2 条、第 3 条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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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受理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

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；

二、由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审理福建华源兴业工贸有限公

司破产清算案件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  陆学宇

审 判 员   王武亮

审 判 员   徐  萍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法 官 助 理   钱承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 黄  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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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主要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第二条　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以依

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第七条　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、

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

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，

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三十九条　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

事案件；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，
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。

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，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
院审理的，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第四十二条　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，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

九条第一款规定，可以在开庭前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：
(一)破产程序中有关债务人的诉讼案件；
(二)当事人人数众多且不方便诉讼的案件；
(三)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其他类型案件。
人民法院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前，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。上

级人民法院批准后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将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
2.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,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:
（1）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；
（2）被执行人或者有关被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

书面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；
（3）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

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3.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在级别

管辖上，为适应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的要求，合理分配审判任务，实行以
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、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。中级人
民法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，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
法院审理。


